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20210427 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

赵勇刚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提升环境噪声监测工作的建议（第

20210427 号）收悉，我局高度重视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完善噪声监测体系，确保监测工作质量”的建

议

从 2011 年起，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已逐步在我

市建设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，目前已有 23 个功能区环境噪声

自动监测子站（含国控、市控），覆盖全市各行政区，可对全

市环境噪声质量实时监测，但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仍

未实现自动监测，需进一步筹措经费购买自动监测设备，实现

实时监测，真实反映我市声环境质量，为制订噪声管理政策提

供数据支撑。目前，我局已经将《噪声自动监控系统建设》项

目上报全市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，拟将原有噪声自

动监测设备升级改造，建设覆盖全市区域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，

对城市各类环境噪声的多个测点同步进行连续监测，及时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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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环境噪声污染状况。

二、关于“扩大噪声监测队伍，满足噪声监测工作需求”

的建议

我市噪声监测工作要求持证上岗，从事噪声监测的工作人

员可以从以下途径取得噪声监测上岗证：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

监测中心站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从事噪声监测的人员可以通过

内部培训、考核、认定之后，申请并取得上岗证；社会检测机

构从事噪声监测的人员，可参加深圳市环境监测协会等单位组

织的专业培训、考核，取得相应的上岗证。

目前，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十个分站现场采样监测人员 100%

具有噪声监测上岗证，为扩大噪声监测队伍，满足噪声监测工

作需求，将在既有持证基础上，要求全站实验分析人员和机关

管理人员人人获证，其中噪声监测上岗证作为首选项进行推进，

用一到二年时间实现人人获证，有力支持现场监测工作。现市

生态环境监测站机关 6 名未持有噪声上岗证的员工已经报名噪

声上岗证考核。

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和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将噪

声监测技术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知识培训列入每年的年度培训计

划，将在每年的日常技术培训中更多体现噪声监测方面的新标

准、新要求和新技术，着力提高全体监测人员对噪声监测仪器

的熟悉程度，不断提升监测人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技术能力。

同时，在日常的环境监测工作质量检查中，有针对性的加强对

噪声监测的检查力度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有效整改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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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信息数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、科学性。

三、关于“引进信息化技术，提升噪声监测技术水平”的

建议

我局在“十四五”规划重大项目《深圳市噪声自动监控

系统建设》中拟启动现代化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建设，将原有噪

声自动监测设备升级改造，建设 400 余个监测点位和覆盖全市

区域的集噪声自动监测、噪声模拟预测、评估和预警分析、二

维/三维GIS空间可视化等一体的噪声自动监测与噪声地图应用

平台。其中，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能全天候、自动化、智能

化、网络化的对城市各类环境噪声的多个测点同步进行连续监

测，提供实时、准确的城市环境噪声监测数据，并进一步提升

全市噪声自动监测能力，为我市环境噪声管理和噪声控制决策、

公众参与等提供重要的数据和技术手段支持。同时，基于噪声

自动监测的噪声地图应用平台建设，可实现噪声自动监测数据

与噪声地图数据的互联共享，从而充分掌握噪声环境状况和变

化趋势，为噪声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8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秦欣，联系电话：23912873、131687371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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